福州市教育局文件

榕教综〔2011〕11号

关于下发《福州市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和《福州市学前教育管理办法》的精神，为提供广覆盖的学前教育资源，推进我市学前教育的发展，科学规划配建标准幼儿园，特制定《福州市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县（市）区新建幼儿园均按本标准执行。

附：《福州市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
                                    福 州 市 教 育 局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附：

福州市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

（试行）

    一、总则

    （一）为了全面提高全市幼儿园办园水平，创设最佳的学前保育与教育环境，满足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依据国家《城市幼儿园建筑面积定额（试行）》、《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福州市学前教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特制定本标准。

（二）本标准是福州市幼儿园规划、设置和管理的重要依据，适用于福州市辖区的各类幼儿园，同时也是对福州市幼儿园评估的基本标准。

（三）本标准中规定的基本办园条件是本市举办幼儿园应具备的最低标准，经济发达地区及有条件的幼儿园办园条件指标可以参照福建省或福州市“示范性幼儿园评估标准”执行。本市新建幼儿园用地和园舍建筑应不低于本标准要求，现有幼儿园尚不完全符合要求的，应参照本标准逐步改建或扩建达标。

二、规划与设置

（四）幼儿园规划布点应按照《城市居住区设计规范》，本着“因地制宜、规模适度，就近入园”的原则，结合居住区范围、人口规模等实际情况设置6-12班规模的幼儿园。
（五）幼儿园布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远离各种污染源的地段，如医院，垃圾堆场，垃圾及污水处理站，生产、经营、贮藏有毒有害危险品、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通讯发射塔（台）等。

2、应避开危险地段，如泥石流易发地段，滑坡体，悬崖边及崖底，风口，河道，洪水沟口，输气管道，交通主干道，高层建筑的阴影区及高压输变电线路，加油站等。

3、不应与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场所毗邻，如网吧，看守所等。

4、符合其它有关安全、卫生防护标准的要求。

    三、建设标准

（六）幼儿园建设用地标准

    1、幼儿园建设用地包括建筑用地、室外活动场地和绿化用地，新建幼儿园应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2、建筑用地包括建筑物占地、四周道路、部分小型场地等用地。室外活动场地应包括游戏场地、30m直跑道、活动器械场地、玩沙玩水区及种植、饲养区等。绿化用地应包括集中绿地、种植园地以及房前屋后、道路两侧的零星绿地。

3、幼儿园的生均用地面积不低于13m2/生，其中户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小于3m2/生。
（七）幼儿园园舍建筑标准

1、幼儿园园舍由幼儿生活活动用房、办公及服务用房和供应用房组成。

幼儿生活活动用房包括以班级为单位的配套活动用房和全园共用的活动用房。以班级为单位的配套活动用房包括活动室、寝室、盥洗室、厕所（男女分开），其中活动室与寝室也可合并设置。由中小学校舍改建暂不具备成套设置条件的幼儿园，其幼儿活动室、寝室与卫生间应毗邻设置。全园共用的活动用房主要指多功能活动室，如多媒体教室、音体室、综合活动室，有条件的幼儿园可根据幼儿兴趣和办园特色设置图书阅览室、科学发现室、美工室、建构室等专用活动室。

办公及服务用房包括行政办公室、教师办公室、档案资料室、图书室、教玩具及活动器械贮藏室、保健室、传达（警卫）室和教工厕所。

供应用房包括食堂及辅助用房。

2、幼儿园园舍建设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必须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87〕城设字第466号）及国家现行的有关设计规范和强制性标准。

3、新建幼儿园应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先规划后建设，必须满足各项用地指标和使用功能的要求,建设规划和建设标准应有适当的超前性。

（八）幼儿园建筑安防标准

1、幼儿园建筑

（1）幼儿园应独立建造，有独立的园舍、场地、围墙、大门和传达（警卫）室。当必须设置在其他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出入口，以防止外来人员和车辆随便进入。

（2）幼儿园不应设在地下、半地下和高层建筑物内。幼儿生活活动用房应设置在三层及三层以下，保健室必须设在一层，其他用房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幼儿园建筑应符合国家现行的规划、消防、抗震、卫生等有关规定和强制性标准。建筑耐火等级、抗震等级应与当地中小学校舍等级相同。

（4）幼儿园内主要道路应根据通行和消防要求建设。主要出入口的位置，应有利于交通疏散，不宜设在交通主干道，园门外侧必须留有缓冲地带。

（5）装修及新添置的设施设备，应符合国家《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

（6）楼梯除设成人扶手外，应在靠墙壁一侧设儿童扶手，其高度不应大于0.6米；楼梯栏杆垂直线饰间的净距不应大于O.11米，当楼梯井净宽度大于0.2米时，必须采取安全措施；楼梯踏步的高度不应大于0.15米，宽度不应小于O.26米。

（7）活动室、音体室的窗台距地面高度不宜大于O.6米，距地面1.3米内不设平开窗；阳台、屋顶平台的护栏净高不应小于1.2米，护栏宜采用垂直线饰，其净空距离不应大于0.11米。

（8）室内活动区域必须安装漏电保护装置，所使用的电源插座应为安全型,电源插座安装高度不低于1.6米。

（9）儿童经常接触的1.3米以下的室内墙面不应粗糙，室内墙面宜采用光滑易清洁的材料，墙角、窗台、暖气罩、窗口竖边等棱角部位必须做成小圆角。环境布置及所使用的物品不能有突出的尖角，儿童使用家具的边角应为圆弧形。幼儿活动区域的窗台边不得放置幼儿可攀爬的物体。

（10）室外活动场地上的中大型运动器具应固定安装在软质地面上，器械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2、安全疏散要求

（1）通向园外的安全出口不少于两个，单层建筑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不少于两个，安全疏散楼梯不少于两部，每个房间的安全出口不少于两个。

（2）疏散通道中不应使用转门、弹簧门和推拉门。公共疏散门应为平开门并向疏散方向开启。活动室、寝室、多功能室应设置双扇平开门，门的宽度不应小于1.2米，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3）疏散楼梯不应采用螺旋楼梯和扇形踏步，室外安全疏散楼梯应有防滑措施，最小宽度不应小于1.1米。在幼儿安全疏散和经常出入的通道上不应设有台阶，应设防滑坡道，其坡度不应大于1∶12。

（4）教学生活用房双面布房的走廊宽度不应小于1.8米，单面布房的走廊宽度不应小于1.5米。服务供应用房双面布房的走廊宽度不小于1.5米，单面布房的走廊宽度不小于1.3米。

3、消防设施要求

（1）建筑层数超过5层的建筑应设室内消防栓系统。

（2）应按《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规定配置手提式灭火器材。

（九）幼儿园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指标（见附表一）
    四、设施设备配备标准

（十）幼儿园教育活动设施设备配备标准

1、幼儿园玩教具配备

（1）按照《福州市示范性幼儿园教玩具配备目录》60%的标准配备。有条件的幼儿园可依据本园办园特色增配相应的玩教具和器材。（见附表二）

（2）招收特殊儿童的幼儿园，应考虑特殊儿童所需要的具有医疗及康复功能的器械与玩具。
2、室外设施配备

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应设置活动器械以及玩水池、玩沙池、种植园地、饲养区等场地所需设施。活动器械包括具有攀、爬、滑、钻、荡、平衡、投掷等功能的运动器械，禁止使用全封闭的滑梯和通道。室外活动场地应具有良好的排水系统。

3.室内设施设备（见附表三）

幼儿园应根据各类用房的不同功能，按需配备防暑、取暖和消毒设备，安装遮光窗帘。幼儿生活、活动用房及经常出入的通道，应为防滑地面。

4、其他附属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宜在显要位置设置旗台、旗杆。

（2）宜设草坪或塑胶活动场地。

（十一）幼儿园保健室设施配备标准

1、保健室设施：应配备观察床、桌椅、资料柜；有流动水或代用流动水的设施。

2、保健室设备：应配备保健箱、儿童体重计（杠杆式）、身高式（卧式身长计）、软皮尺、灯光视力箱或对数视力表、体温计等设备。

3、消毒用品：应配备常用消毒液、有紫外线消毒灯等卫生消毒设备。

4、有条件的幼儿园可以设立隔离室。

（十二）幼儿园食堂卫生设施配备标准

1、基础设施：

（1）面积：供餐人数180人以下食品处理区不小于55㎡。
（2）建筑材料：加工场所墙壁和天花板采用浅色、无毒、不渗水材料覆涂，地面以上覆贴有1.5m以上的防水材料墙裙，专间铺设到顶，地面铺设地砖。

（3）用水：有给排水条件，加工用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4）三防措施：设有灭蝇灯；食堂入口处设置软门帘或风幕机；工作场所（含主副食品仓库）均要有防鼠、防蝇、防蟑螂设施。

（5）更衣间：设一口洗手池、设衣柜或挂钩。

（6）照明：加工场所照明配备防护罩，场所照度不低于1lOlx、工作面照度不低于2201x。

2、粗加工间要求

（1）设有洗鱼、洗肉、洗菜及果蔬浸泡池4口水池（果蔬浸泡池长宽高不小于60cm、40cm、25cm其它水池长宽高不小于50cm、40cm、25cm）。 

（2）设有相应工作台（不锈钢或大理石、瓷砖）。

（3）设置层架。

（4）如不能独立隔间，要求相对分隔功能区。

3、洗消间

（1）设有一洗、二消毒、三冲洗3口水池（水池长宽高不小于50cm、40cm、25cm）。

（2）设置平台，平台下面设保洁柜（保洁柜拉门要求使用铝框门）。 

（3）设有除残渣矮池或留个位置放加盖塑料桶。

（4）足够容量的消毒柜（提倡使用热力消毒）。

（5）充足、完善的餐具保洁设备。

4、主、副食品仓库

（1）设有排气扇。

（2）足够数量的物品存放架，离地隔墙10cm。

（3）条件不具备可在加工场所附近异地设置。

5、烹饪间

（1）有操作工作台；容器有分类标志。

（2）使用油、气炉设备。

（3）设厨具保洁柜（保洁柜拉门要求使铝框门）。

（4）要有足够容量的冰箱（柜），做到生熟分开。

6、备餐间

（1）备餐台，下面为可关闭式厨具保洁柜（尽量使用不锈钢，保洁柜拉门要求使铝框门）。

（2）洗手池1口。

（3）紫外线消毒灯（离地面2米，离备餐台约1.2米），紫外线灯宜安装反光罩。

（4）备有留样容器、留样冰柜。

7、餐厅

（1）设供用餐者使用的洗手设施

（2）设有餐(饮)具存放柜有防(灭)蝇设施

    五、教职工配备标准
（十三）依据有关规定，配备园长、专任教师、保育员，专（兼）职保健员、财会人员、专（兼）职安保人员等各类工作人员，切实满足幼儿园保教工作的需要。

（十四）园长及专任教师应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园长须经过岗位培训，持证上岗；其他工作人员按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职业资格。

（十五）教职工配备标准

1、园长：正、副园长各一名。

2、专职教师：全日制幼儿园每班配2人，有条件的可配备3人。

3、保育员：全日制幼儿园每班配1人（如每班配备3名教师，可不再配保育员），寄宿制幼儿园每班配2人。

4、食堂工作人员：一餐两点的幼儿园食堂工作人员与儿童配备比例达70∶1，三餐两点的幼儿园食堂工作人员与儿童配备比例达50∶1。

5、医务人员：专职保健员与儿童配备比例达150∶1。150人以下需配备1位专职保健人员。150人以上可配备专兼职保健人员，但至少配备1位专职保健人员。

6、财务人员：幼儿园设专职会计1人，专职或兼职出纳1人。

7、安保人员：根据规定配备适量的专（兼）职安全保卫人员。

8、其他人员：幼儿园所需的保洁，木工等人员，按实际需要配备，不得由上述人员兼任。

附表一：

幼儿园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指标

	用房名称
	最小使用面积
	备注

	活动室
	每间不小于50㎡
	活动室与寝室共用的，每间不小于80㎡

	寝室
	每间不小于50㎡
	

	盥洗室
	每班不小于15㎡
	

	厕所
	每班不小于15㎡
	

	多功能活动室
	每间不小于120㎡
	

	专用活动室
	每间不小于50㎡
	

	行政办公室
	每间不小于18㎡
	

	教师办公室
	每人不小于3㎡
	

	档案资料室
	每间不小于40㎡
	

	图书室
	每间不小于30㎡
	

	器材室
	每间不小于30㎡
	

	保健室
	每间不小于20㎡
	

	传达室
	每间不小于12㎡
	

	教工厕所
	每间不小于12㎡
	

	食堂
	每100人设置30平方米用房
	

	辅助用房
	每间不小于30㎡
	


附表二：

福州市示范性幼儿园教玩具配备目录

	序
号
	必备
	规      格
	单位
	配备要求
	参考配备

	
	
	
	
	9个班

以下
	9个班

以上

(含9个班)
	

	一、大肌肉运动类

	1
	攀登架
	限高2米
	架
	1
	3
	攀爬墙、爬梯

	2
	爬网
	高1.6米,斜网式
	架
	1
	2
	

	3
	滑梯
	高1.8米或2米与地夹角34°至35°，缓冲部分高0.25米,长0.45米
	架
	2
	3
	多功能大型户外游乐组合玩具

	4
	荡船或荡桥
	2X1.7X1.6米
	架
	1
	2
	

	5
	秋千或翘翘板
	高1.9米(或中间支柱高0.4—0.5米，长2—2.5米,距两端0.3米处设把手,缓冲器高0.2米
	架
	3
	5
	轮胎秋千

	6
	平衡木
	长2米,宽0.15—0.2米
	对
	大中小班各1 
	独木桥；平衡板梅花桩

	7
	平衡踩车
	　
	辆
	8
	12
	遥遥车；碰碰车；三轮车

	8
	钻圈或拱形门
	直径0.5—0.6米
	付
	4
	8
	小隧道钻爬器具

	9
	球
	直径0.1—0.2米
	个
	班均40个
	皮球、乒乓球、打气筒等

	10
	投掷靶
	　
	个
	班均4个
	吸盘球

	11
	弹跳床
	　
	个
	1
	蹦床

	12
	羊角球
	　
	　
	年段均10个
	弹跳小动物

	13
	绳
	短
	根
	大班人均1
	　

	二、小肌肉运动类

	14
	可供小班幼儿舀\夹\串\旋\拧\扣\切等各类操作学具
	套
	班均6
	喂娃娃;夹珠子;串珠;旋螺帽;趣味系扣;切水果玩具等

	15
	
	
	
	

	16
	可供中班幼儿折\搭\捏\插\嵌\切等各类操作学具
	套
	班均6
	折纸;搭积木;捏子夹珠;插塑建构;镶嵌玩具;切实物水果

	17
	可供大班幼儿系\筛\刨\敲\扫\擦\翻等各类操作学具
	套
	班均6
	筛米;刨瓜果;木工玩具;扫豆子;擦叶子;翻绳

	18
	
	
	
	

	19
	
	
	
	

	三、综合活动类

	20
	玩沙玩具
	定期更换沙子，保持沙池卫生清洁
	套
	班均3
	沙盘、沙漏、耙、铲、锹、棍、沙模等

	21
	玩水玩具
	提供适宜幼儿穿着的防水袖套、围裙、雨鞋等
	套
	班均3
	水车、水盆、水壶、抽水机等

	22
	与省编教材配套的挂图、头饰、学习包等教玩具
	与省编教材配套的挂图、录音磁带、光碟、头饰、学习包等教玩具
	　
	学习包人均1
	根据需要有选择的配备其他省编教具、学具

	四、游戏活动类

	23
	符合各年龄班游戏主题需要，可供幼儿开展角色游戏、表演游戏、建构游戏等游戏所需的玩具及辅助材料
	套
	足够幼儿游戏
	玩具；游戏架（柜）；各种型号积木、插塑；栏杆；常见人物、动物道具、服饰等

	五、科学活动类

	24
	磁性玩具
	　
	套
	每班1—2
	　

	25
	弹簧玩具
	　
	套
	每班1—2
	　

	26
	放大镜
	　
	个
	足供一个班使用
	　

	27
	望远镜
	　
	个
	每班均一个
	潜望镜

	28
	三棱镜
	　
	面
	足够1个班使用
	　

	29
	哈哈镜
	　
	个
	4
	　

	30
	显微镜
	　
	架
	5
	10
	　

	31
	温度计
	　
	个
	每班均一个
	　

	32
	地球仪
	　
	个
	每班均一个
	　

	33
	标本
	禽类、畜类、昆虫等
	个
	不同种类1-2个
	　

	34
	模型
	人体、牙齿、汽车
	个
	若干个
	　

	35
	量杯
	　
	个
	6
	碘酒、小苏打等

	36
	天平
	　
	架
	小中大班均6
	托盘式天平

	37
	巧板
	　
	套
	足够一个班使用
	四方拼盘；三
巧、五巧、七巧

	38
	套式玩具
	套人、套塔、套筒、套碗
	套
	6
	12
	套解玩具套

	39
	儿童牌
	　
	套
	中 大班均2—3
	　

	40
	儿童棋
	　
	套
	中大班均3—6
	　

	41
	迷宫
	　
	盒
	班均6
	　

	42
	钟面
	可供教师、幼儿用
	个
	班均1
	　

	
	
	
	
	足够1个班使用
	　

	六、音乐活动类

	43
	钢琴
	　
	架
	班均1
	电子琴、风琴；常见乐器

	44
	手风琴
	　
	贺
	1
	3
	

	45
	打击乐器
	可在小班配备铃鼓\串铃\响板等
	个
	班均6
	碰铃

	
	
	可在中班配备木鱼\三角铁等
	副
	班均6
	双响筒

	
	
	可在大班配备沙球\腰鼓等
	对
	班均6
	锣钹\大鼓 \架子鼓   

	七、美术活动类

	46
	水彩笔
	　
	盒
	1-2个班用
	排笔\毛笔

	47
	油画棒
	　
	盒
	人均1
	腊笔

	48
	调色盘
	　
	个
	足够2—4个班用
	　

	49
	颜料
	　
	套
	班均1
	墨汁

	50
	画架或画板
	　
	快
	足够1个班用
	足够2个班用
	　

	51
	美术泥
	河泥、橡皮泥、面泥
	盒
	人均任选一套
	　

	52
	泥工板
	　
	块
	人均1
	　

	53
	平头剪刀
	　
	　
	人均1
	花边剪刀

	八、电教设备类

	54
	电视机
	　
	台
	班均1
	DVD机

	55
	多功能音响
	可供全园性大型活动使用
	套
	1
	　

	56
	投影机
	　
	台
	     年段均1
	　

	57
	多功能录音机
	　
	台
	班均1
	　

	58
	录音带、光碟
	符合年龄班特点和各领域教学需要
	盒
	30
	50
	　

	59
	数码相机
	　
	架
	　
	　

	60
	复印机
	　
	台
	全园1
	扫描仪

	61
	打印机
	　
	台
	全园1
	　

	62
	过塑机
	　
	　
	全园1
	　

	63
	摄像机
	　
	台
	全园1
	　

	九、多媒体设备类

	64
	多媒体教室
	配套软硬件及相关信息管理系统
	间
	全园1
	　

	65
	教学课件
	涉及各年龄班、各领域教学软件
	套
	足够2—4个班使用
	　

	66
	电脑
	教师使用
	台
	至少占教师半数
	网站\网页

	
	
	幼儿使用
	台
	班均1-2
	


附表三：

室内设施设备配备标准

	用房名称
	标准

	活动室
	每班必须有固定的幼儿活动室，宜按教学区、活动区、生活区设置。活动区的玩具橱宜采用开放式，其大小、高度与幼儿人数、身高相适应。生活区应配备保暖桶（应设锁定装置）、水杯柜。每生一杯（无毒、不易碎、耐高温），并有明显区分标记。幼儿桌椅应单人单椅，与幼儿身高相适应，使用环保材质，无棱角。

	寝室
	设有单独的寝室，可配备供儿童午休的单层固定床，也可配备叠放收藏的硬板床或床垫。每生一床，小床长度应符合儿童身高要求，床间通道不得小于60cm。如大班确需使用双层床时，需配备固定式双层床，总高度不应高于120cm，四周设高度不低于30cm的护栏，且只能沿墙体处摆放。

	盥洗室
	地面选择防滑、易清洁的材料。配备与儿童的身高、数量相适应的梳洗镜、洗手盆和防溅水龙头，儿童盥洗池高度为0.50m-0.55m，宽度为0.40m-0.45m，水龙头比例1：4，间距为O.35m-O.40m。儿童每人一巾，毛巾之间要有合理间隔，并以安全方式悬挂。

	厕所
	每班卫生间内至少有污水池1个，儿童卫生间应分间或分隔（男女分开），通风良好，采用水冲式，地面应防滑、易清洗，坑位比例1：5，儿童厕所每个厕位的平面尺寸为0.8m×0.7m，沟槽式或蹲式便器应有扶手，沟槽式槽宽为0.16m-0.18m，两侧用防滑砖；坐式便器高度为0.25m-0.3m。

	多功能

活动室
	6个班幼儿园至少配置一个，应具备艺术活动、体育活动、游戏活动、全园集会、观摩教学等综合性功能，并根据需要配备音响设备、电钢琴（或电子琴）、舞蹈设施、桌椅等相应的设施设备。有条件的可配备多媒体设备及钢琴。

	专用活动室
	

	行政办公室
	办公设备应配备用于办公的桌椅、资料柜、储物柜、电话等必要设备，有条件的可配备办公计算机、打印机、数码相机等教育教学设备。

	教师办公室
	

	档案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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